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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一个被忽视的法心理学视角

我国数字市场高度集中，社交网络、电子商务、

短视频等细分市场被超级平台把持，破旧而立新的

“熊彼特创新”迟迟未现。一些研究试析成因，包括

平台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①基于用户的范围经济和

规模经济效应、②拥有大数据和算法优势③等。然而，

我们也见证过同样拥有上述优势的雅虎等平台走向

式微。在全球掀起平台反垄断执法浪潮的同时，观

念上的分歧如影随形。质疑者坚信脸书、谷歌、微信

等新一代数字平台的崛起，跟微软、雅虎没有区别，

平台垄断和数据聚合的指责可能是不充分的，④甚至

可能让民粹主义把反垄断法引入歧途。⑤

上述分析中，法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被忽视，新一

代平台固化垄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能通过大数据和

算法赋能的成瘾性技术让消费者产生较强的心理依

赖，由此获得无坚不摧的市场势力。很多人早晨醒

后第一个动作可能就是打开微信、抖音、淘宝，迫不

及待地查看点赞数和社交评论，不断滑动屏幕观看

算法推送的内容，沉迷其间而难以自拔。该场景中

超级平台已运用无限滚动播放、个性化推送、变化性

奖赏等成瘾性技术。微软时代的数字平台更多依靠

技术和经济权力，但今天聚合海量数据流的超级平

台已获得一种福柯生物政治学所描述的生物权力，⑥

能够侵入波普尔所说的主体精神状况世界，利用消

费者的心理脆弱性牟取巨利。

实际上，一些研究关注到用户黏性、消费者对平

台的依赖性问题，⑦这已经触及数字平台的心理支配

问题；但囿于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知识壁垒，未整

全释明平台利用消费者依赖性固化垄断的动力学机

理、由此产生何种损害以及法学系统如何因应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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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021年 12月，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

提供者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的算法模型，但该文

件只体现了规范倾向，未明确具体的规范策略选择，

对应的理论供给也较匮乏。鉴此，本文尝试从法和

心理学融合的角度，分类剖析平台成瘾性技术及损

害问题，比较克服数字成瘾的不同法治方案并提出

监管建议。

二、数字平台诱导消费者成瘾的技术设计

“今天，许多行业的技术人士在明确探索如何诱

导消费者对他们产品成瘾，甚至公开探讨致瘾的最

佳方法。”⑧数字平台也概莫能外，明晰数字平台设计

和大规模部署成瘾性技术的理论动因并对典型操纵

技术进行分类梳理有助于揭示相关技术的作用机理

及危害性，也有助于后续监管政策杠杆的选择。

(一)理论准备：从监视资本主义到边缘资本主义

18世纪功利主义法理学家边泌提出圆形监狱的

概念，其结构为大量全景玻璃建造的牢房形成一个

圆周并环绕一座位于圆心的中央监控塔，这种被监

视犯人毫无隐私而中央检查员无所不知的非对称性

结构能够让犯人内化服从和秩序的要求。⑨但是边

泌可能想象不到，今天在科技和资本的加成下，数字

平台能建造监视几十亿人的全景敞视监狱。建立圆

形监狱是为了限制少数人的人身自由，构筑全息统

御的数字监狱的原因和目标追求却较为复杂，不少

学者对此孜孜探求。扎波夫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

的概念，⑩指通过个体数据货币化来牟利的经济形

态。具体而言，大型平台通过不断收集消费者数据

对均质人假设进行反向微粒解构，为离散个体绘制

一览无余的数据图谱，精确识别个体需求并投放个

性化广告、进行针对性营销等。诚然，监视资本主义

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部分成因以

及实现数据货币化的部分路径，但忽视了科技平台

更渴望获得的另一种稀缺资源——用户注意力。平

台时代巨大的商业价值来自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机

会，囤积数据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中介。如果技术

平台依靠算法和技术诱导用户上瘾、形成特定行为

习惯，那将获得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这可能是比大数

据杀熟、个性化营销等更有效的货币化方式。

考特莱特提出的“边缘资本主义”对今天社交、

短视频、电商、直播等成瘾性平台占据半壁互联网市

场、用户在线时间不断增长、普遍存在注意力疲惫等

现象更具解释力。所谓“边缘”是指人体大脑与情

感、动力、成瘾、注意力等有关的区域(即脑边缘系

统)，而边缘资本主义是指一种企业依靠对脑边缘系

统的操纵来牟利的经济模式，典型如烟酒经济、博彩

经济。一些数字平台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边

缘资本主义并筑造成瘾商业模式，活跃用户数、用户

在线时长、用户黏度成为它们最关切的指标，产品生

态、业务模式、技术创新等都服务于俘获用户注意力

这个核心目标。2021年我国短视频和即时通信行业

的用户使用时长占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的46.9％，

监视资本主义到边缘主义的视阈跃迁有助于我们理

解，为何这些平台能生发如此巨大的商业效能，更警

示我们要密切关注边缘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极权和

瘾性垄断。

烟草经营者不会主动接触消费者，更不可能对

大规模人口进行规训，且消费者可以通过远离烟草

来预防成瘾。但在后疫情时代，频繁接触各类互联

网平台成为日常生活秩序的必需部分。更为严重的

是，数据和算法的赋能让数字平台有能力主动“选择

何时接触消费者”，并在一切可能的交互空间使用

因人而异的成瘾性诱导技术。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的《数字市场竞

争调查报告》提及一个名为“暗模式”的引发很多学

者关注的概念，其指涉数字平台采取的一些消费者

意识不到的针对主体脆弱性的诱导设计、助推或说

服架构。下文将分类剖析的成瘾性技术就属于利用

个体心理脆弱性的暗模式，对之形成有效监管是抑

制平台瘾性化的关键。

(二)数字平台典型成瘾性技术的爬梳

个体成瘾与大脑边缘系统释放的一种被称为

“多巴胺”的神经化学物质有关，如果能够通过成瘾

性物质或技术不断刺激个体多巴胺的分泌，就能让

个体出现强烈的欣快感，形成兴奋记忆，逐渐产生重

复使用或体验的强烈欲望。超级平台早已熟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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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知识并雇用大量工程设计师、心理分析师

等组建“多巴胺”实验室，不断向市场推出成瘾性技

术，典型包括(不限于)：
1.无限刷新或滚动播放

根据大脑奖励回路规则，相比固定和可预期的

奖赏，随机变化和不可知的奖赏更能高强度地刺激

多巴胺的分泌。这种名为多变性奖赏的心理操纵

技术最出名的商业运用就是游戏厅里的老虎机，

你投入一枚游戏币但永远不知道奖励是什么。微

信、淘宝等的屏幕无限下拉刷新或滚动播放也异曲

同工，用户只要轻轻手指一划就能看下一条信息或

视频，但他永远猜不到内容是什么，这种期待感能

刺激多巴胺分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更为严

峻的是，数字平台还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确保每次

下拉刷新的内容都在行为人的兴趣范畴之内，进一

步强化对大脑边缘系统的刺激，这是老虎机难以比

拟的。

2.点赞按钮

“点赞”为脸书带来巨大成功，国内平台也有类

似设计(微博的大拇指、微信的赞等)。一方面，点赞

按钮也利用了变化性奖赏机制，视频、图片或信息发

布者为不可预测的点赞反馈而沉迷平台，且这种精

神奖赏比物质奖赏更有效。另一方面，“点赞”已成

一种“社交货币”，很多用户(尤其青少年)通过点赞数

来衡量社交影响和自我价值，这种对“被肯定和认

同”的心理渴求强迫用户反复使用社交平台，耗费大

量时间编辑和美化自己分享的内容，而长时间触网又

为成瘾创造条件。迫于外界压力，脸书和 Instagram
发起“反点赞”运动，推出隐藏点赞数等功能，但在国

内尚未引起重视。

3.蔡格尼克循环

人的大脑总是对短期内有能力完成却未结之事

印象深刻，总有一股催促完成、有始有终的内驱力，

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俄罗斯方块游戏

就运用这种心理陷阱，始终无法填满的空格让无数

人欲罢不能、日渐沉迷。今天数字巨头们试图在大

量用户交互场景中建立蔡格尼克循环，以期牢牢抓

住用户注意力。永远做不完的淘宝每日任务，可以

换取奖励的京东连续签到，帮助拼多多实现流量爆

发式增长的“差一刀砍价模式”等，都是一个个诱导

成瘾的蔡格尼克循环。

4.极端个性化推送

善意、合理的个性化推送能促进供需快速匹配，

降低消费者信息搜寻成本，让中小企业的产品或服

务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但如下几类极端化的个性

化推荐“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其以使得用

户上瘾为终极目标”。第一，涉及极端内容的个性

化推送。一些平台通过推送精心挑选的极端或边缘

内容(如暴力、打斗、欺凌、事故、犯罪等)来吸引用户

的关注，这是因为个体天然有一种更关注负面信息

的心理倾向。第二，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推送。

情绪调节困难群体、青少年、老年人等自控力较差或

拥有特定人格的群体更易成瘾，技术平台能准确识

别这类弱势群体并贴上易被操纵的污名化标签，进

行高精度地推送。第三，针对心理漏洞的个性化推

送。情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数字平台能够抓住

用户一些特殊心理状态，见缝插针、放置触发钓

钩。例如，当平台知晓你处在一个高孤独感、疏离

感的心理状态时，会给你推送带有社交抚慰效果的

信息；当你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时，平台会给你频繁

推送“猜你喜欢”这类的营销信息，因为此时你渴望

寻求释压补偿，易产生冲动消费。

5.创造稀缺性

传统厂商早已熟知如何利用消费者求廉心理实

现价值剥削(饥饿营销就是典例)，但并无改变消费者

行为习惯的能力，而超级平台却可以通过诱导技术

和说服架构塑造大规模消费群体的行为选择，创造

稀缺性就是其惯用伎俩。小到某款商品库存非常有

限的通知、购买界面上当前有很多其他顾客正在购

买的标注，大到双11、6·18等全国性线上促销等，数

字平台用千变万化的说服架构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库

存非常短缺或销售时间极为有限的信息，创造强稀

缺性和高压迫感，最终诱导个体产生强迫消费行

为。直播带货这种新型电商更是运用稀缺性营建技

术的龙兴之地，头部主播或其他意见领袖通过发起

一轮轮30秒抢购、亏损价倒计时等方式营造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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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感。各种成瘾性技术的刺激之下，大量用户慢

慢陷入成瘾消费的泥潭。

6.界面操纵

在媒介消费时代，消费者往往需要通过平台的

交互界面获得信息、产品或服务。为寻找注意力最

大化的界面设计方案，超级平台投入巨大资源进行

界面A/B测试，技术设计师对用户测试不同的界面

元素及其组合(按钮位置、颜色搭配、字体字号、菜单

栏、布局等)，通过观察用户流量、活跃度、互动率、使

用时长等指标筛选最佳方案。更为严峻的是，数字

平台还通过操纵界面元素“潜移默化”地推动用户接

受平台推荐的“首选项”、选择连续订阅服务、接受不

合理的隐私条款等。为此，法国曾提出一项规制建

议：在线平台的供应商不得通过欺骗或操纵服务接

受者的方式设计、组织或运行其在线界面，以颠覆或

损害他们的自主权、决策或选择。

三、数字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的损害问题

数字平台运用成瘾性技术诱导用户的行为与烟

草公司利用尼古丁浓度控制和释放技术诱导致瘾的

行为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后者已处法律监控之下，

而前者仍处监管真空。这使得数字平台可以肆无忌

惮地运用各种成瘾技术，甚至展开技术军备竞争。

成瘾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和运用会引发一系列经济和

社会损害，经济损害中最直观的就是对其他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竞争损害，社会损害则体现为引发心理

问题、暴力脱敏及形成信息茧房。

(一)滥用成瘾性技术造成的经济损害

1.一线损害

平台垄断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021年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以下简称“平台反垄断指南”)，执法者查办了

阿里、美团等一系列垄断案。但也有学者担心干预

过度，因为平台经济呈现均衡的分层式垄断竞争结

构；具有多宿主现象，能同时参与多平台的消费者会

成为一股强大的约束力量；且二选一、屏蔽封禁等

行为可能有防止搭便车、提升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积

极效果。实际上，成瘾经济学和心理学能提供一个

新的观察和理解视角，从而增强监管必要性的证

成。人类历史上烟草、博彩等很多瘾性产业都是垄

断性的，因为消费者的成瘾性需求导致其对相关产

品的价格或质量调整高度不敏感。一旦数字平台通

过成瘾性技术“奴役”大量消费者，多宿主现象将不

复存在，一级市场上的剩余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很

难生存，除非有更好的致瘾方法；一旦消费者成为某

个技术平台最忠实的拥趸，那么该平台实施的强制

搭售、二选一、屏蔽封禁等排他性限制都可能进行垄

断势力传导和跨界包络，从而在二级市场上收取多

个垄断利润，这意味着芝加哥学派标榜的“单一垄断

利润理论”可能失灵。

2.二线损害

相比一线竞争损害，成瘾平台对消费者造成的

损害(即二线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却又更加隐蔽。传

统分析架构一般认为消费者最关心价格，但瘾性平

台经济首先是一种免费经济，且成瘾者往往意识不

到自己已经成瘾或者为继续获得欣快感而倾向隐藏

成瘾事实，由此消费者的直接损害问题被忽视也就

不足为奇了。以“价格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反垄断分

析范式已引发莉娜·可汗等诸多学者的批判，美国

司法部等执法机构发生了转向，认可反垄断可以促

进包括隐私在内的市场质量。国内很多学者也形

成一定的共识——零价模式中衡量消费者福利的标

准除了价格、产出维度，还应包括个人信息、隐私、创

新、选择多样性等质量维度。对于数字产品或服务

而言，成瘾性也应当是其质量的重要表征之一，高致

瘾性就是一种低质量的表现。当数字平台滥用成瘾

性技术牢牢锁定消费者，将其他更健康的竞争性产

品或服务排除市场，同时消费者因为被成瘾性技术

奴役而需要付出更高水平的注意力，承担抑郁、焦

虑、注意力疲劳等外部成本时，可以认为此时劣币驱

逐良币，消费者享受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消费者

选择权受限、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害。

(二)滥用成瘾性技术造成的社会损害

1.心理危害

数字平台想方设法让用户的多巴胺释放量最大

化，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对大脑产生实质影响，如导致

大脑楔前叶、后扣带回皮质等区域显著失活。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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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弱行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更容易出现抑郁、焦

虑等问题；且相比于普通成瘾者，这些心理问题在弱

势群体中表现更严重。一项针对3000多名青少年的

调查研究显示，对抖音形成过度依赖的青少年更易

焦虑和抑郁。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年人平台成瘾的

问题更加严峻，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柯

云峰就提出建立短视频老年人防沉迷系统的提案，

引发广泛关注。成瘾性技术导致的一系列心理损害

又会抬高治疗支出、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加快老龄人

口失能等，最终都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外部性。

2.暴力脱敏

很多平台热衷极端推送，在用户每次下滑屏幕

时不断推送煽动性、极端性内容，以致有论者用“末

日滑动”一词描述此现象。国内相当比例的短视

频、直播等平台也涉及推送色情、暴力、血腥等极端

内容，为此 2022年网信部门等发起专项治理行为。

“末日滑动”会导致用户对暴力内容“脱敏”，降低其

共情水平和亲社会行为倾向；还会引发用户对观察

到的暴力行为的模仿，启动已有的攻击性图式。越

来越多的调查研究涌现并不断强化上述问题需要被

治理的共识：有研究发现一些青少年离开社交平台

会表现出易怒性，一些青少年群体则出现“战斗或

逃跑”这一攻击性情绪反应。

3.信息茧房

成瘾导向的平台个性化信息推荐和分发机制会

形成“信息茧房”现象。智能算法不断向个体推送

其感兴趣的信息，过滤或压制“不感兴趣”的异质信

息。个体沉浸在对完全自我选择的满足和为其量身

定制的“个人日报”所带来的愉悦中，但同时也“作茧

自缚”，慢慢失去接触异见的机会，出现“回音室效

应”。这会造成如下危害：第一，如果用户被桎梏于

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回音”的网络气泡之中，会造成

信息窄化、以偏概全并逐渐变得偏激、过度自信甚至

形成极端主义。第二，当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

员能力的数字平台利用“流量导向”“成瘾导向”而非

“价值导向”的个性化推荐时，还会产生社会层面的

损害，包括降低社会黏性和集体意识、加深社会偏

见、造成群体极化、圈层区隔甚至引发社会分裂。

第三，流量利益的驱动还会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一些重要的公共议题被忽视或得不到展示，弱化媒

体舆论监督这一第四权力的治理功能。考虑到“算

法分发”取代“编辑分发”已经成为我国网络新闻主

要的分发方式，上述危害不容轻觑。

四、数字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的规制逻辑

尽管对数字平台会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害的“大

脑黑客技术”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性，但在处理如何规

制的问题上应更为审慎。因为除毒品等少数无任何

福利增进的高害致瘾物外，大多数成瘾物质或行为

往往利弊同在。阿片类药物有一定成瘾性，但合理

使用能缓解病人疼痛；烟草和酒精也具有增加税收

的正向功能。因此，法律系统对毒品选择一堵到底

的单线程规制模式，但对止痛药、烟草等低害成瘾客

体采取疏堵结合的多线程规制模式。数字平台成瘾

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大量成瘾性技术隐蔽难测，且数

智化时代所有群体都无法去平台化，这意味成瘾性

技术的规制必然是一种多线复杂模式。下文将分两

步明确对应的规制逻辑，首先在宏观层面通过对管

制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规范的比较分析，论

证何以选择竞争法为中心、多种法规范相互支撑的

规制模式；其次在微观层面，以反垄断法为重心论证

了具体规制策略的展开。

(一)总体规制模式的选择：基于不同法律规范的

比较

数字成瘾的复杂隐蔽性以及不同法规范自身难

以避免的局限性决定了成瘾性技术的规制需要一个

多种法规范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体系化治理架构。在

该架构中，不同法规范根据自身的异质性承担具体

的分工，而竞争法在规范瘾性市场方面的“比较优

势”使其可以承担重要的功能。

1.管制法规范的局限性分析

依靠行政权威、体现法律家父主义的“管制法规

范”是应对成瘾的经典手段。早在《尚书·周书·酒

诰》中，我国已有关于饮酒的管制；烟草行业也有很

多具有启发性的管制实践，有论者就将超级平台比

作“新一代”烟草公司。路径依赖下有论者支持对

平台成瘾性技术采取管制措施，2019年7月提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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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成瘾技术抑制法案》的美国参议员约什·霍利

就是代表。该法案禁止社交平台使用自动加载、自

动播放、用户徽章等游戏设定、无限滚动这四种成瘾

技术。但其仍面临几方面挑战，以致有评论者认为

霍利法案获通过的几率渺茫。第一，传统瘾性行业

中管制机关能够聚焦具体对象(如尼古丁、可卡因、

赌博行为等)，但数字瘾性经济中的管制对象难以被

追踪和定位。驱动成瘾的技术工具往日常生活秩序

的毛细血管纵深拓展，一种成瘾性技术(如个性化推

荐、界面操纵)可以适配成百上千个消费场景、可能

有若干种变型甚至实现“千人千面”，工程设计师还

可以根据管制法确定的范围进行技术性规避。更严

峻的是，对无限滑动、点赞按钮等融入用户习惯的操

纵技术进行封禁可能出现“法不责众”的问题。第

二，在传统瘾性领域管制政策的施行囿于监管资源

的有限性而遇到很多障碍，更遑论不断变化、匿名动

态的数字领域。韩国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数

字宵禁令”就因普遍违法、禁而难止等因素得不到较

好的遵从，已于2021年废止。第三，烟草百年管制史

揭示对有巨额利润空间的瘾性行业实施大范围管制

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必须付出巨大艰辛。

职是之故，20世纪早期就已涌现大量证成烟草损害

的医学证据，但是管制措施的落位延迟了数十年之

久。当下美国科技巨头游说政府的支出不断创历史

新高，管制机关要应对更强大的利益联盟，加之直观

上数字成瘾的损害比之烟瘾更为轻微隐蔽和不易证

明，实施普适性管制可能更须久经时日。

2.保护法规范的局限性分析

当用户与数字平台之间出现权力落差，体现矫

正正义、具有权利倾斜性配置特征的“保护法规范”

具有了规范空间，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

费者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方面，如果消费者

购买、使用成瘾性消费品时遭受损害，可依据消费者

法提出索赔，我国已发生消费者因吸烟或吸二手烟

致害而提出索赔的案件。数字成瘾与烟瘾一样也

会引发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可以主张心理

健康权、隐私权被侵害而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另一

方面，瑞恩·卡洛指出每一种数字技术都依赖于消费

者的个人信息，通过限制平台收集个人信息，监管机

构就可以限制平台操纵。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了

以“知情—同意”控制装置为核心的保护机制，用户

通过限制个人信息的流动可以抑制一些成瘾性技

术。但是，“保护法规范”也存在几个不易弥补的阙

漏。第一，消费者法下的救济存在较高的证明门

槛。消费者法第51条、民法典第1183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均要求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要件，尽管有

证据表明数字成瘾会产生抑郁等心理损害，但不易

满足“严重”这一程度要件。此外，主体还可能因为

数字成瘾危害隐蔽、算法黑箱中因果关系难以证明，

与平台博弈力量失衡、经济和时间成本昂贵等因素

而缺少诉讼激励。第二，“知情—同意”控制装置可

能存在失灵。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普遍注意力疲

惫的消费者并不会去阅读隐私政策，总是习惯性授

予许可；即使能认真阅读，消费者也很难从这些冗长

模糊的隐私公告中理解前沿性的数字成瘾技术及其

风险。第三，“保护法规范”主要仍在于解决“填平私

人成本”问题，并无力解决平台权力滥用、平台垄断

等整体性社会成本补偿问题；有可能救济心理损害、

隐私损害等社会性损害，但对竞争损害等经济性损

害的救济鞭长莫及。

3.竞争法规范的优劣性分析

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旨在保护竞争过程、提高市

场开放性与参与性的“竞争法规范”也有克瘾功能，

但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反成瘾和反垄断具有密切

关联性：如果能保持竞争过程的有效性和开放性，低

瘾性数字产品或服务将进入市场，一些心理健康友

好型平台可能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则可以通

过选择低瘾性平台来惩罚滥用成瘾性技术的平台，

从而对整个瘾性模式形成抑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

发展；反过来，如果成瘾性技术的滥用不受约束，消

费者被“数字可卡因”和“算法读心术”长期锁定，那

么极易形成持久垄断的享乐极权经济。数字成瘾的

隐蔽性、成瘾诱导技术的复杂易变性也决定了市场

这一无形之手可能才是最佳的解法。实践中一些数

字健康竞争实践已经涌现——例如，Shorts短视频平

台试图通过心理健康竞争来吸引新用户，不仅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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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显示点赞及统计点赞数，还提供更为严格的青少

年使用控制工具；脸书为赢得与Snapchat的竞争，逐

渐放弃推送极端化新闻这一操纵技术。

一种潜在异议是，消费者缺少数字健康理念、对

低瘾产品或服务的理解不足，可能无法作出有效的

选择，导致市场投票机制失灵。此观点忽视了良性

运行的竞争过程具有消费者教育功能，外在的竞争

压力能激励企业必须通过宣传其产品的优势来获得

用户，这能激活消费者健康意识和创造健康消费需

求。回顾市场上出现的有机或非转基因食品、零糖

或木糖醇产品、低焦油香烟、电子烟等新产品都是由

企业家推向市场并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始终保持有

效的竞争环境，一些低致瘾产品将喷薄而出，竞争性

平台会帮助消费者学习成瘾性技术的潜在风险，数

字健康与平台安全可能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重要关

切。Brave浏览器就是一款通过数字健康赢得市场

份额的产品，其携带的插件可以帮助用户屏蔽数据

抓取、广告和追踪。如果用户接受广告，Brave会奖

励用户可以换取付费内容的“基础注意力代币”，这

实际上就是在教育消费者要保护和合理分配自己的

注意力。

综上所述，反垄断法在数字成瘾的治理中能堪

重任：在争夺注意力的逐底竞争中平台通过“神经营

销”奴役消费者，但在反垄断法保驾护航的逐善竞争

中平台将通过“健康营销”进行数字成瘾风险的知识

普及并向消费者推出更健康的数字业务。但我们仍

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让反垄断法承担所有的治理期

待。一是因为强威慑性的反垄断法具有谦抑性，事

无巨细地监管只会破坏具有进化理性特征的市场过

程本身，反垄断干预必须满足市场力量、竞争损害等

前提性要件。这导致市场交易中大多数成瘾性诱

导、操纵行为无法在反垄断法系统下得到救济，需要

依靠消费者法以及其他市场监管法律。二是我们处

在一个法的分工时代，只依靠一部法律解决复杂性

难题的简单整合法时代已不复返。埃夫里特等指出

尽管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具有推动消费

者选择的共同目的，但是存在法的分工：反垄断法主

要保障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而保障和提升消费者

的“选择能力”则需要依靠消费者法。事实上，未成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治理实践已经启示互联网世界中

的成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数字平台成瘾比数

字游戏成瘾更加复杂，也更加需要多种法规范各展

其长、通力合作。反垄断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的选择机会保障其福利，但无法解决其选择能力不

足、数字素养薄弱等问题，需要消费者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教育法等规范予以支撑，也无法规制不具备

市场力量的中小经营者对成瘾性技术的不当使用，

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行业自律规范等予以

兜底。

(二)具体规制进路的展开：以反垄断法的规制为

重点

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在社交、短视频等平台

高度垄断的“数字瘾性经济”中，反垄断法应当发挥

重要作用，然而以价格和产出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和

规制策略制约了其功能发挥空间，应考虑进一步将

成瘾性作为一个独立分析变量纳进反垄断法规范框

架，并对滥用控制、并购控制和卡特尔控制这三大实

体制度进行相应的优化，从而实现对平台垄断问题

的全景式评价和规制。

1.拓展反垄断福利经济学：从“个人信息”到“个

人注意力”

消费者福利标准的选择关乎整个反垄断分析架

构的运行。前文已指出价格中心主义的消费者福利

观念逐渐得到矫正，非价格形式的质量因素开始被

接纳，特别是围绕“个人信息”这一质量维度的反垄

断理论调适成果蔚为大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平

台经济中的交易是一种“易货交易”，即消费者不支

付货币但支付个人信息。在位平台单独或联合实

施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或者降低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

行为会造成消费者质量方面的福利损失，这与价格

垄断造成的损失没有本质区别，都具备反垄断法干

预的必要性。在肯定以上分析的同时仍应指出数字

平台获得个人信息只是手段和工具，最终的目标是

获得用户注意力，从而在数字广告等市场“变现”；除

了个人信息，注意力同样是一种消费者可以支付的

“新通货”，且是平台更愿意获得的对价。如约翰·纽

··2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2023.3
ECONOMIC LAW AND LABOUR LAW

曼所言，尽管过去十年学者和执法者都开始重视数

据和隐私，但大多数的数据需求都是衍生需求或派

生需求，注意力需求才是应当首要关注的问题。注

意力并不是用之不竭的，反而具有显著的稀缺性特

征；一天当中个体能够支配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眼球

经济时代平台竞相争夺的就是这种宝贵资源。消费

者出现数字成瘾症状实际即是注意力被过度支配和

消耗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抑郁、焦虑和类似的痛苦

构成用户在注意力市场上所承受的实际价格”。在

位平台通过成瘾性技术获取超市场水平的注意力并

让消费者承担注意力被过度支配产生的成本，这与

传统卡特尔或托拉斯收取超竞争水平价格无异，都

侵犯了消费者福利，故将注意力和成瘾问题纳入反

垄断法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正义性。

2.滥用行为控制：规制注意力剥削性滥用

大型平台单独实施滥用成瘾性技术的行为可能

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022年 6月修订的反垄断

法专门增设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

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第22条第2
款)从事滥用行为，提供了直接的规范依据。但市场

决定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要求对滥用行为的市场规

制必须遵守谦抑性理念，传统抑或新型滥用皆须满

足具有一定市场力量、存在违法行为以及造成竞争

损害等要件方能触发反垄断干预。

在市场力量的认定方面，传统主要集矢市场份

额的静态认定体系与数字经济的动态性凿枘不合，

以电子商务法为代表的法律作出调适，正确引入用

户数量等认定因素(第 22条)，遗憾的是这些变化未

被反垄断法的修订吸纳。在一个争夺用户注意力的

市场上，用户数量、用户在线时长、用户黏度、用户转

移成本、数字广告收入等因素更能真实准确反映平

台的市场力量。不过，新反垄断法第 23条第 6项是

蕴含解释空间的兜底条款，其规定应考虑“与认定该

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未来应当通

过法解释作业对“其他因素”进行拓展，将平台经营

者拥有的用户数量、用户对平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依赖程度、用户转向其他经营者的成本等因素纳入

其中。同时应注意这里的“依赖程度”不限于财务学

意义上的交易依赖，还包括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依

赖；这里的“转向成本”不限于用户转移社交关系、个

人数据、信用等产生的经济成本，还包括抑制成瘾、

克服戒断症状等心理学意义上的转移成本。

在违法行为及相关损害的认定方面，滥用成瘾

性技术可能构成剥削性滥用行为。传统的反垄断分

析眷注垄断企业针对竞争对手、造成一线损害的排

他性滥用，但大型平台经常实施直接针对消费者、造

成二线损害的行为，这导致备受冷落的剥削性滥用

逐渐得到学理和实践的关注。备受关注的“大数据

杀熟”就是一类针对“价格”的剥削性滥用，可纳入反

垄断法差别待遇行为的分析框架；脸书案中德国联

邦卡特尔局认定脸书强制或变相强制索取用户数据

的行为构成剥削性商业行为，此类针对“数据”的剥

削性滥用也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而满足极致欲

望或瞄准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推送、投放极端内容流、

进行界面操纵等成瘾性技术的滥用可能构成对“注

意力”的剥削，这与价格剥削、数据剥削一样都会榨

取消费者剩余(对青少年等弱势消费者的剥削效应

更显著)。消费者被成瘾性技术奴役而无法自拔，失

去选择更健康的低瘾性产品或服务的机会，需要承

担超竞争水平的注意力成本，因此将其纳入反垄断

法的规范射程具有正当性。

滥用成瘾性技术还可能构成排他性滥用行为或

充当其他排他性滥用的辅助行为。例如，某社交网

络平台利用针对心理漏洞的个性化推送获取用户关

注，该市场上不使用更有效致瘾的推送技术的剩余

竞争者将失去用户流量，甚至被排除市场，这非常类

似于传统市场上利用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的掠夺性

定价行为，剩余竞争者如果不加入补贴大战则可能

失去用户关注而落败。又如，二选一、屏蔽封禁等排

他行为的分析中，一个抗辩事由是这些排他策略在

具有用户多宿主性的多边市场不易成功，尤其是“用

户注意力具有很高的流失率”，替代性平台很容易

分流用户注意力。但一旦支配平台滥用成瘾性技

术，就会将消费者注意力牢牢锁定，进而完全可能消

除多宿主性、封锁下游或相邻市场。再如，芝加哥学

派单一垄断利润理论认为搭售行为很难造成竞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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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为平台很难在被搭售品市场取得第二个垄断

利润(即使能取得也只是偶然事件)。但成瘾性商业

模式下对搭售品产生强依赖的消费者将对价格和质

量变化不敏感，这使得平台能以成瘾消费群体为杠

杆传导支点，在被搭售品市场收取多个垄断利润。

3.企业并购控制：审查扼杀和混合型并购

平台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无序并购的大规

模兴起，扼杀型和混合型并购是两种典型。1998年
以来，脸书、谷歌、苹果、亚马逊已发起超500次的并

购；腾讯和阿里巴巴通过近 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

购分别构筑了10万亿元市值的生态圈。扼杀式并

购是指一类以整合、复制或消灭具有潜在竞争威胁

的初创企业为目的(所谓“掐尖”)的并购。值得肯认

的是，其危害已被识别并进入正式规范体系：当参与

集中的一方经营者为初创、新兴平台时，平台反垄断

指南第19条授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突破申报

门槛依法进行主动调查。但该规定较为笼统，未能

解决如何甄别具有竞争损害效应的扼杀并购的难

题，毕竟大多数面向中小企业的并购不存在竞争损

害而无监管必要。不过从成瘾性的理论角度观察，

能获得有益的洞察：当参与扼杀并购一方是有一定

市场力量的成瘾性平台，另一方是下述类别初创平

台时，执法者应予以格外关注。一是可能挑战甚至

颠覆成瘾平台主营业务模式的初创平台。主营业务

是在位平台建立瘾性模式的根基(如社交业务对于

脸书)，如果初创平台对其产生威胁，在位平台有巨

大激励采取“收购+猎杀”的策略，短期内将其关闭。

据统计，脸书在并购后的2年内便关闭近一半的收购

企业业务，其中不乏提供类似社交业务的TBH、The
Find、Branch等平台。)二是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流

或者数据流的初创平台。在位平台会采取“收购+融
入”的策略，通过并购将初创平台整合进入自己的生

态圈，从而将“人流”转化为高黏度的“客流”，获得的

数据用来驯化和优化成瘾性算法。例如，脸书以 10
亿美元收购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的 Instagram，看重的

就是后者拥有的用户流量和相关数据。三是掌握

更有效的成瘾性技术的初创平台，在位平台会采取

“收购+复制”的策略，模仿其抓取注意力的技术。社

交应用Snapchat设计的“阅后即焚”是一种非常强大

的成瘾性技术，脸书一方面积极寻求收购 Snapchat；
另一方面也在复制该技术，推出克隆版的 Threads、
Stories等功能。

成瘾性平台的无序并购不一定针对初创企业，

还会常常针对不相关或弱相关市场上的成熟乃至大

型企业，进行“强强联合”，此时反垄断法中的混合并

购控制这一制度装置能发挥功用，1950年美国通过

的塞勒一凯弗尔法案就已架设了针对混合并购的规

制通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2009年可口可乐与

汇源收购案中就已触及混合并购问题。但受芝加哥

学派的影响，主流反垄断法学只关注横向和纵向并

购，一般认为混合并购对竞争的损害较小，并不会

引起市场集中度水平改变、寡头协调、形成进入壁

垒、排斥竞争者等问题。杠杆理论、代理理论、深

口袋理论、资源理论等似乎都无法提供整全性解

释。实际上从成瘾性的视角观察，数字平台除进行

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同时还在一个用户注意力市场

上进行竞争，表面看似无序的并购主要锚定能够增

强平台自身如下几项俘获注意力能力的企业——用

户流量扩张能力(如脸书收购月活跃用户达4.5亿的

Whatsapp)、数据资源聚合能力(如微软收购职业社交

巨头LinkedIn)、监视能力(如亚马逊收购智能家居制

造商Ring、谷歌收购穿戴设备公司Fitbit)、计算能力

(如字节跳动收购深极智能公司、阿里巴巴收购万网

云服务商)以及操纵技术能力(如对虚拟现实技术公

司的并购)。由此，成瘾性平台可以实现数据的跨市

场流动和聚合、提高自己的监视能力和隐私数据虹

吸能力、增强自己的成瘾性技术能力等目标，进而对

跨界市场进行杠杆传导和包络，对更大规模用户群

进行瘾性操纵，最终在注意力市场上建立一个强大

且坚固的瘾性垄断循环生态。

完成需要被监管的无序并购的识别作业后，接

踵而至的难题是审查标准的选择。一般而言，监管

者只有认定特定并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

竞争效果”才会禁止并购或采取救济措施。动态竞

争性平台领域的并购交易对执法者带来巨大挑战，

在虎牙和斗鱼合并案中执法者耗时187日、消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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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资源后作出禁止合并的决定。可以预见，无序

性的扼杀和混合型并购的审查更步履维艰。为缓解

证明和调查的困难，可以借鉴美国平台竞争和机会

法案引入的违法推定模式，即将满足一定用户规模

或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平台界定为涵盖平台，而涵

盖平台直接或间接实施的并购被推定为违法并由其

承担推翻此推定的举证责任。具体就我国而言，可

规定具有超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如在中国的上一年

度活跃用户超过 5亿)实施的针对上文列举的初创

企业或能提高该平台数据、算法、监视、操纵等能力

的企业的并购行为构成违法。这是一种可反驳的推

定。如果相关平台能够证明其行为有超过竞争损害

的正向效益，则可能获得豁免。需要注意的是，在被

认定违法的普通并购中，经营者可以提出并购能实

现规模经济、增加产出的效率抗辩；但在瘾性经济中

增加成瘾性产品的产出、出售更多的数字广告等不

仅不会增进消费者福利，反而因收取更多注意力成

本而让消费者更疲劳、更易成瘾。类似的，我们也很

难接受参与集中的烟草企业提出能够提高香烟产量

的抗辩。申言之，瘾性经济不仅宣告“价格”标准失

灵，还挑战了“产出”标准。对此，参与违法集中的成

瘾性经营者寻求豁免时不仅须按照反垄断法第34条
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

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还要额外证明能够

使消费者分享由该集中产生的利益(如提供更健康

的低瘾性技术或模式、通过降低产品成瘾性来提升

质量)。这也反映第 34条只关注生产效率而忽视消

费者具体福利的设定需要予以修正。

4.垄断协议控制：监管用户成瘾联合行为

反垄断法明令禁止价格纬度的横向卡特尔，但

零价经济中更关键的竞争往往发生在非价格纬度，

卡特尔完全可能演变成质量、信息保护、创新、操纵

致瘾方面的合谋。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型垄断协

议，本身违法原则或者不可反驳的违法推定都易造

成假阳性错误，更妥当的方式仍是进行综合考虑竞

争损害和积极影响的合理分析。以下几类用户成瘾

卡特尔需要予以关注：

第一，成瘾性技术联合使用行为。竞争性条件

下企业减少成瘾性技术的使用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损

失，如脸书放弃推送极端化新闻造成其每天损失5千
万个小时的用户时长，因此实践中约定不放弃使用

或联合使用成瘾性技术的合谋完全有可能发生。假

设不同技术平台就部署某种成瘾性技术进行协调，

如统一采取向用户优先展示煽动性内容的设置、统

一设置更具成瘾性的算法模型、统一内嵌更具操纵

性的算法代码等，那么试图在用户数字健康、反跟踪

反成瘾方面进行竞争、采取更健康技术的平台(如
Brave浏览器)的竞争成本将被提高，消费者则需要承

担更高的注意力成本。

第二，不同平台达成的隐私分享协议。个人数

据是维持成瘾技术的养料，隐私分享协议能让不同

平台彼此更容易掌握用户的心理脆弱性进而快速培

养成瘾性，而且心理学研究揭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网

络成瘾者需要更多的网络内容或使用时长才能得到

满足(即耐受症状)，因而不同平台之间分享用户隐

私的行为可以诱导、催动用户从单一平台沉迷者恶

化为多平台重度依赖者(即出现瘾性范围经济效应)，
多重刺激的叠加将恶化成瘾问题。脸书、苹果、谷

歌、微软等技术平台曾联合组建“数据传输项目”，

但该项目对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平台)保持封闭

性，很多学者指责其构成一个数据卡特尔，但从成瘾

风险的角度理解其还可能构成一个生物垄断联盟。

第三，延迟低成瘾性新产品或新技术进入市场

的限制创新协议。有不少在位企业联合将更健康安

全的新产品或新技术排除市场的案件，我国反垄断

法第17条第4项也专门禁止这类协议。成瘾性垄断

平台从边缘资本主义中聚敛厚利，放弃在位的成瘾

性技术可能导致利润滑铁卢，因此其有巨大激励延

迟或限制可能导致在位技术迭代的新技术。Web2.0
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信息互联网，对用户的忽视导

致算法歧视、算法成瘾、算法操纵等问题此消彼长；

而Web3.0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互联网，更强调用

户的自主权与安全价值。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关

注用户数据安全、心理安全的低害低瘾技术进入市

场。因此，在Web2.0向Web3.0演进的时点，反垄断

执法者要格外关注在位垄断平台达成的限制低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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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产品创新的共谋。

结语

一些数字平台正在运用成瘾性技术对数以亿计

的用户进行操纵，构筑内嵌瘾性特征的数字全景敞

视监狱，不仅将理性消费者的市场投票机制摧毁，还

对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造成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损害。遗憾的是，法律系

统的因应不足。尽管具有较强实践品格的竞争法学

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动态创新、

消费者选择等新维度开始被纳入正式分析框架，但

对消费者注意力和成瘾问题的理论关照不足。时

下，一些超级平台推出重视与用户深度交互、极具沉

浸感但可能更易成瘾的“元宇宙”生态业务，各种交

互技术、虚拟技术、数字孪生等技术被大规模运用，

可能存在导致“用户过度沉迷”的“安全性失范”问

题。这警示元宇宙时代监管者和研究者应当格外

关注数字平台成瘾性问题，时刻警惕数字经济的异

化。本文在一定程度能够抛砖引玉，但仍留有大量

理论空白，必须投入更多的智慧。

本文获第九届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

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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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by Digital Platforms and Its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Sun Yuchen

Abstract：Large digital platforms induce users to be addicted through technologies such as infinite pull- to-
fresh, extrem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creation of scarcity and interface manipulation. Such abuse may make
the limited rational consumers the irrational supporters of digital platforms which will use "addiction" as a fulcrum
to carry out leverage transmission and cross-border envelope of monopoly power; it may also cause psychological
damage, emotional desensitization to violence, information cocoon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A syste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comprises the anti-monopoly law, regulatory law,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and data law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tackle the complexity of digital addiction. However, the economy based on people's addictions are often
monopolized, the addictive technologies are hard to regulate, and private law cannot control the economic supremacy.
These factors along with others require the Anti-Monopoly Law to play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stead of the competition for data traffic. The price-centered analytical framework
limits the efficacy of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so the digital addictio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it. By reinforcing
the regulation on the exploitative abuse of attention, killer acquisition and conglomerate merger, and user addiction
collusion, the monopoly biological supremacy and addiction by digital platforms can be broken.

Key words：platform monopoly; addictive technology; legal psychology; information cocoon; metaverse; dark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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